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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0 年实质性会议 

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2 日，纽约 

临时议程 *项目 2(c) 

年度部长级审查：落实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方面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 

 

 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“Fondation 
Śurgir”提交的声明 
 
 
 

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说明，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0
和第 31 段分发。 

 

 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*  E/2010/10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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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 
 

加强打击名誉杀人行为 

 

尽管联合国于 2004 年 10 月 15 日通过决议，尽管妇女协会和人权协会做出

了努力，但在中东和中亚，为维护名誉而杀人的案件数量持续增加。联合国每年

公布的 5 000 件杀人案似乎被低估了。2004 年，巴基斯坦颁布了一项新法律，该

法律规定名誉杀人犯将被判处死刑。但是目前，该项法律仍未生效。人权事务委

员会称，2008 年在巴基斯坦有 1 019 名妇女以维护名誉为名遭到杀害。卡拉奇

Madadgar 帮助热线报告称，2004 至 2008 年间，仅信德省就发生了 2 829 起杀人

案。 

在土耳其，2004 年颁布的有关判处名誉杀人犯终身监禁的一项新法律开始执

行，杀人犯的数量有所减少，然而少女“自杀”的数量成倍增加。 

就迫于西方压力颁布的每项新法律而言（如土耳其为加入欧盟而颁布的法律

就是例证）都能找到各种规避法律的途径。在此期间，一些年轻女性，有时甚至

是男性，往往遭到极端残忍的杀害（参见 2009 年 11 月发生在土耳其的一名少女

被活埋的案件）。我们迫切要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对相关国家政府全面施压，以

真正减少继而消除此类犯罪，实现人的自由和生命权。如今，在瑞典、法国、大

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比利时和德国也出现了为维护名誉而杀人的案件。

每个相关国家都在努力制定打击这类犯罪的政策。应让全世界关注在相关国家长

期以来发生的数千件妇女遭杀害的案件。我们基金会在中东开展工作时，经常碰

到年轻女性在被三度烧伤、投毒、扼颈或扔出窗外后幸存的情况，但是大多数妇

女没能幸存。我们希望通过此声明代表她们发言，希望每个人都了解、觉醒并采

取行动，希望联合国团结一致，通过其认为恰当的方式结束这种残杀行为。 

 


